关于2012级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分层教学方案及相关事项

我校在海洋学院和工程学院各专业，以及食品学院和信息学院部分专业的培养计划中设置了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。根据国家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相关要求和学校实际，为使学生更好地掌握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的教学内容，我校自2010学年以来实行“高等数学A”分层教学，即根据学生的考核成绩情况，采取甲、乙、丙三个层次的因人施教式分层教学。在总结以往经验基础上，现对2012级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分层教学方案做如下调整和说明：
一、 “高等数学A”甲、乙、丙班的教学要求
甲、乙、丙班的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考核方式严格按照课程要求制定，甲、乙、丙班主要区别在于教学知识的难度、深度和广度之差异，但均满足后续课程学习的需要。
1．甲班：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与数学素质，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能够融会贯通，深入理解并掌握有关理论知识，有较强的推理计算能力。相比乙、丙班层次，所授知识难度较深，知识面较广，教学进度较快。

2．乙班 ：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与数学素质，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能够学以致用，能理解并掌握相关理论知识，有一定的推理计算能力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，将以一定深度和广度及适中的教学进度进行教学。

3．丙班：
要求学生有相应的数学基础与数学素质，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能够识记，了解相关理论知识，具备后续学习的推理计算能力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，将以适当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教学，并注意调整教学进度。

二、新生测试及分班原则
新生入学教育阶段，学校将组织专业计划学习“高等数学A”的学生进行数学水平测试。按照测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前100名编入甲班， 30分以下（含30分）的编入丙班，其余学生编入乙班，乙班每班人数约为90人。

具体测试安排见附件。测试后“高等数学A”分班结果将在新生课表中体现。
三、 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成绩评定 
“高等数学A”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、阶段性考试成绩（两次）、期末考试成绩四部分构成，各占比例为20%、20%、20%、40%。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满30分者，该课程成绩评定为不及格。

甲、乙班和丙班考试均为同一试卷，其中70%部分甲、乙、丙班相同，另外30%部分甲、乙班与丙班有难度差异。
四、 分（调）班原则
第一学期在根据水平测试成绩分班后，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调班。

第二学期开学前，允许学生根据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申请调班，原则如下： 

甲班同学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分（含70分）以上的同学才可以继续在甲班学习，建议考试70分以下同学退出甲班的学习，回归乙班继续学习。

乙班同学期末考试卷面成绩85分以上（含85分）同学可申请进入甲班学习，乙班同学期末考试卷面成绩30分且总评低于30分（含30分）建议退出乙班，到丙班学习。未提出申请者，继续留在原班级。
丙班同学期末考试卷面成绩60分以上（含60分）同学可以申请到乙班学习，未提出申请者，继续留在原班级。   

原有班级基本上保持不变，任课教师原则上不做调动。

学生可于第二学期第1周内向原班级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数学教研室核实同意后，在第1周末将名单和调班结果报教务处备案，教务处据此调整学生选课班级并予公布，此后学生方可进入新班学习。
教务处
2012年8月25日
附件1：

         2012级部分新生数学测试安排表

附件2：

新生数学水平测试注意事项

一、考试时间为2012年9月3日下午 14：15—15：45，共90分钟。
二、考生凭“二证”原件（身份证、准考证）10：15进入考场。监考老师门口检查二证，缺任何一证原件者，不得进入考场，测试成绩记0分。
三、考生需自带考试相关文具用品，如：橡皮、黑色水笔等。与考试无关的任何物品（如课本、复习资料等）不允许带入考场。
四、手机等通讯工具不得带入考场，如已带入考场，应立即关机交监考老师代为保管，否则以作弊论处。（因手机信号会影响考场气氛，请自觉关闭）
五、考试形式、题型、内容：
考试形式：闭卷(百分制)；题型：填空题、选择题、解答题（含证明题）；内容：高中数学。

